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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法总论是全部刑法理论的基础和核心，刑法分论则应是运用刑法总论的理论分析刑法分则规定的罪
刑规范的结果。
陈忠林主编的《刑法总论(第4版)》立足中国高校法学教育的现实需求，在内容编写上，注重阐释法学
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制度，简明扼要、由心突出、概念准确、条理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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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构成结果是指危害行为对主要客体（简单客体时）或主要客体与次要客体（复杂客体时）造
成的法定现实侵害或具有危险的事实。
与构成要件客体相联系，是构成结果的独有特征。
非构成结果，是指危害行为侵害随机客体而形成的事实。
构成结果与非构成结果是犯罪结果的两种类型，两者相互区别，不可混淆。
同为危害结果，两者之间不可能毫无联系，两者的联系主要表现在：都是危害行为侵害犯罪客体形成
的事实，但侵害客体的性质不同；均反映危害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但程度不同；均影响定罪，但方式
不同；均影响量刑，但作用大小不同。
构成结果与非构成结果各有自己的表现形式。
构成结果主要有普通结果与加重结果两种：普通结果是成立某种犯罪既遂所必需的起码限度的结果；
加重结果是法律明文规定构成某种犯罪加重类型所必须具备的结果，结果加重犯所要求的加重结果、
数额加重犯所要求的加重数额，均属加重结果。
非构成结果主要有以下几种：（1）存在于未遂犯与中止犯中的中间结果。
这是专指可以成立未遂和中止的犯罪中，行为人着手实施实行行为后，虽未产生构成结果，却可能产
生构成结果之外的物质性结果。
如故意杀人未遂，致人重伤，这种重伤结果就是中间结果。
（2）存在于某些结果加重犯、情节加重犯中的基本犯的构成结果。
这类非构成结果的特点是，它不能成为加重构成的构成结果，其出现与否，对加重构成之犯罪形态的
成立没有直接影响。
（3）可以存在于任何性质、任何形态中之犯罪的随机结果。
这是指危害行为侵害随机客体时形成的，不属于前两类结果的非构成结果。
（二）物质性结果与非物质性结果物质性结果与非物质性结果，是依据危害结果的现象形态所作的划
分。
物质性结果是指危害结果的现象形态表现为物质性变化的危害结果，对于人来说，如打死、打伤；对
于物来说，如毁坏、改变其位置等。
物质性结果的特点有二：一是以对物质性犯罪对象的作用记录犯罪，二是认定方法上的数学测量可能
性。
非物质性结果，是指危害结果的现象形态表现为非物质变化的危害结果，对于个人来说主要是犯罪行
为对个人的心理造成影响、留下痕迹，如对人格、名誉的损害；对于社会组织来说，则是使其正常的
状态、名誉、信用受到影响。
非物质性结果有如下特点：一是以对非物质性犯罪对象的作用记录犯罪，二是认定方法的复杂性：非
物质性结果不能用数学方法测量其有无及大小，不能将其数量化，但也并非不可测量。
依据案件具体情况、依统治阶级的价值标准进行评判，是可以判断出量的大小的，只是认定方法复杂
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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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法总论(第4版)》是司法部全国法学教材与这优秀科研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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